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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红河州委办和州政府办印发的《红河州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10

条措施（试行）》（红办发〔2022〕10 号）、《红河州科学技术局 

红河州财政局关于印发〈红河州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办法（试行）〉

的通知》（红科联发〔2022〕7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政策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（一）红河州研发经费投入后补助

支持方向：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

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，落实云南省《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29 条

措施》工作要求，完善激励机制，形成研发工作合力，加强创新，

增强科技支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能力。

1.对研发经费投入 400万元以上，不足 500万元（含 400万元）

的企业，给予 4 万元奖补；研发经费投入 300 万元以上，不足 400

万元（含 300 万元）的企业，给予 3 万元奖补；研发经费投入 200

万元以上，不足 300 万元（含 200 万元）的企业，给予 2 万元奖补；

研发经费投入 100 万元以上，不足 200 万元（含 200 万元）的企业，

给予 1 万元奖补。

2. 研发经费较上年同期增长的，按增量给予补助，研发经费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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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增量 200 万元以上，不足 500 万元（含 200 万元）的企业，给予

2 万元补助；研发经费投入增量 100 万元以上，不足 200 万元（含

100 万元）的企业，给予 1 万元补助。

申报条件：1. 申报单位为在红河州内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、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，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

的企业。企业无财政资金使用违纪、违规、违法行为；

2. 有专门的研发机构、研发活动、研发人员；

3. 先行投入资金开展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纳税企业且按研发经

费统计要求通过合法有效途径有效申报研发经费投入的企业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红河州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资金申请表。 

五、办理流程

发布平台：通过 OA 发到县市，由县市通知企业。

办理时限：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约 30 个

工作日。

联系电话：红河州科技局高新技术科 0873-3732576。

每年上半年，通过 OA 平

台发布通知和拟补助名单

到各县市。

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申

报，州科技局收集汇总

后送财政会签，在州政

府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。

核定名单公示无异议

后，由州科技局、州财

政局按相关规定下发研

发经费后补助资金。


